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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申請需知 

親愛的保戶，您好！ 

接到您失業的的通知，我們非常的關切!謹致上最誠摯的祝福，祝您早日順利找到更理想的

新工作。 

隨函附上相關文件以備申請理賠之用。請按本需知填寫文件並檢附資料後，寄回本公司，以

俾迅予審核給付理賠金。非常感謝您的協助，並祝您就業順利! 

壹、如何填寫『失業保險』理賠申請書 

一、被通知離職之日期：請註何時被通知離職之日期 (包含：口頭通知及書面通知)  

二、離職單位名稱、電話、地址： 

請詳細填寫離職單位名稱、電話、地址，若與當初投保時有任何不同，也請註明。 

三、離職日期：真正離開公司的日期 ( 工作的最後一天 )。 

四、離職單位人事經理姓名、電話： 

請填寫通知您離職的人事單位主管姓名及聯絡他的電話。 

五、求職登記日、求職登記單位： 

請填寫您至勞保局求職登記的日期及您是向那一個就業服務站登記的。 

六、離職原因：請填寫：到職日、離職時職稱、工作內容、被迫離職之原因。 

七、此次申請失業給付起日：勞保局何時給付您第一筆失業保險金。 

八、此次申請失業給付金額：勞保局給付您的失業保險金金額。 

九、失業期間另有工作者，月工作收入金額： 

如果您在領取勞保局給付失業保險金的同時，尚有工作收入，請填寫該收入金額。 

十、失業期間另有工作者，其工作內容： 

如果您在領取勞保局給付失業保險金的同時，尚有工作收入，請填寫該工作內容。 

十一、申請人、申請日期 

本次非自願性離職之當事人，請簽名蓋章，並請填上填寫本申請書之日期。 

十二、聲明同意書：由本次非自願性離職之被保險人簽名蓋章。 

貳、 準備文件 

一、保險金申請書〈隨函附上由本公司所提供之申請書〉。 

二、勞工保險局之失業給付收據正本〈詳細相關資料，請看背面說明〉。 

三、身分證正反影本。 

四、被保險人原工作單位出具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文件正本。 

五、離職當日之帳單影本〈若無法提供當日的，提供當期的也可以〉。 

六、債權債務關係證明文件〈由本公司代為向代投保單位查詢〉。 

七、債務金額證明文件〈由本公司代為向代投保單位查詢〉。                                                               

參、應注意事項 

 

一、如何提供勞工保險局之『失業給付收據』或『失業認定收執聯』 

1、由於您所投保的『勞工失業給付保險』有 30 天的『等待期』，也就是說：從您失業

開始，要持續超過 30 天仍未找到新工作，第 31 天開始才進入我們應給付的保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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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您所提供的『失業給付收據』的『認定日期』，必須要『超過失業日 30 天』

以後才可以。 

 

2、舉例說明： 

      王先生在 90.01.02.加入本公司的『勞工失業給付保險』，91.10.01.因為公司業務

緊縮而被資遣。他在 91.10.02.到就業服務站登記求職，經過 7 天仍未找到新工作，

就業服務站遂於 91.10.09.發給『失業認定收執聯』，並在 91.10.16.收到勞保局匯

入的失業給付保險金。 

王先生又分別在 91.11.09.及 91.12.09.經就業服務站認定尚未就業，而由勞保局再

匯入兩筆失業給付保險金。王先生在 92.01.01.找到新工作。 

王先生的第一張『失業認定收執聯』開立的日期是 91.10.09.，距離離職日只有 8 天，

由於有 30 天的『等待期』限制，因此還無法申請理賠。 

但王先生在 91.11.09.及 91.12.09.所開立的『失業認定收執聯』則已超過 30 天的『等

待期』，依約可以獲得共 2 次的理賠金。 

 

3、當您申請理賠時，一定要將『正本』的『失業給付收據』或『失業認定收執聯』寄

來，否則將不受理。如果您需要正本，請在申請書上註明，我們會在審核完畢後將

正本退還給您。 

  

4、如果您收到的第一張『失業認定收執聯』開立的日期在 30 天的『等待期』內，而且

必須拿第一張『失業認定收執聯』去再次認定，才能拿到第二張『失業認定收執聯』

時，請將第一張『失業認定收執聯』影印保留〈因為此時您尚無法申請理賠〉，等拿

到第二張『失業認定收執聯』正本時一起寄給我們。 

       除了第一張『失業認定收執聯』開立的日期在 30 天的『等待期』內，我們可以接受

影本外〈因為此時尚無需理賠〉，其餘的均需提供『正本』。 

 

二、準備文件應注意事項 

除了第一次申請時需準備：『保險金申請書』、『失業給付收據正本』、『身分證正反

影本』、『非自願離職證明文件』、『離職當日之帳單影本』外；第二次以後申請非自

願性離職時，只需準備『失業給付收據』正本寄給本公司理賠部即可。 

 

三、理賠限制 
     

1、您所投保的『勞工失業給付保險』有 60 天的『免責期』，也就是說：您失業的日期

距離投保日要超過 60 天，即第 61 天開始所發生的非自願性離職，才有理賠給付。 

 

2、申請『勞工失業給付保險』必須具備：『勞保員工身份』、繳交『勞工保險失業給

付保險』達一年以上，且屬『非自願性離職』者。 
 

四、上述相關約定以保單為準。 


